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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促

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 

 

（1982 年 3 月 1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以下称“缔约双方”），本

着发展两国间经济合作关系的愿望，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创

造良好的条件，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 缔约任何一方应促进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 

  二、 根据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的法律规定所许可的投资，享受本协定规定的保护。 

  第二条 

  本协定内： 

  （一）“投资”，系指缔约各方根据各自法律规定接受的直接或间接的参股，或其

他形式的出资，包括投资者作为投资的财产及其增值，尤其是： 

  （甲）公司的股份或其他形式的参股； 

  （乙）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及其他物权； 

  （丙）再投资的利润，金钱的请求权或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的权利； 

  （丁）工业产权、工艺流程、专有技术、版权及其他类似权利； 

  （戊）根据法律授予的特许权，特别是勘探、开采和开发包括缔约各方管辖海域内

的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二）“利润”，系指投资所产生的收益、红利或其他所得。 

  （三）“投资者”，系指缔约各方具有法人资格的、按照该方法律有权同外国进行

经济合作的经济组织。 

  （四）为适用本协定： 

  （甲）“直接参股”，系指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公司或其他经

济组织中的参股； 

  （乙）“间接参股”，系指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参股建立的公司

或其他经济组织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其他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中的参股。 

  第三条 

  一、 缔约任何一方在其领土的给予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的投资的待遇，不应低于它

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的待遇。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适用于： 

  （一）缔约任何一方由于参加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或地区性经济组织而给予第三

国投资者的优惠； 

  （二）缔约任何一方根据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或其他有关税收问题的国际协议给

予第三国投资者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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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缔约各方为方便边境贸易给予其邻国的优惠。 

  第四条 

  一、 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只有为了公共利益，按

照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施行征收或采取效果相同的其他措施。补偿应能实际兑

现和自由转移，并不应不适当地迟延。 

  二、 根据有利害关系一方的请求，补偿的款额可以由投资所在国的法院或其他主管

机关予以重新估定。 

  三、 如果缔约一方的投资者与在其领土内进行投资的缔约另一方之间关于补偿款额

的争议，在投资所在国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作出重新估定后仍未解决，投资者可向本

国政府提出请求，该项争议将由缔约双方依照本协定第九条的规定解决。 

  四、 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如果由于战争、全国紧急状态

或其他类似原因而遭受损失，缔约另一方在采取补救损失的措施方面，给予该投资者不

低于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第五条 

  一、 缔约各方应根据各自的法律规定保证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转移下列与投资有关

的款项： 

  （一）投入的资金，清算或全部或部分转让投资的所得； 

  （二）投资所产生的利润和其他日常收入； 

  （三）缔约双方都承认作为投资的贷款及其利息的偿付款； 

  （四）被允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投资项目中工作的缔约一方的公民的报酬。 

  二、 本条第一款所述的转移，应在投资者履行完毕法定义务之后进行。 

  第六条 

  如果缔约一方根据其对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某项投资所作的保证向其投资者支付

了款项，缔约另一方应承认缔约一方对该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的代位。缔约一方代位所

取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得超过被保证的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第四条、第五条和第六条的转移，应以投资时使用的可兑换的货币或双方同意的其

他可兑换的货币，按转移之日在其领土内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官方汇率进行，并不应不

适当地迟延。 

  第八条 

  本协定亦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自1979年 7月 1日起按缔约另一方的法律规

定在其领土内已经进行的投资。 

  第九条 

  一、 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和适用发生争端，应尽可能通过双方谈判解决。如争

端在谈判开始后六个月内未能解决，经缔约任何一方要求，应将该争端提交仲裁。 

  二、 仲裁庭按下述方式设立：缔约各方各任命一名仲裁员，经该两名仲裁员协商一

致，向缔约双方推举一名第三国的公民为首席仲裁员，并由缔约双方任命，自缔约一方

通知缔约另一方要求将争端提交仲裁之日起，应在三个月内任命仲裁员，五个月内任命

首席仲裁员。如在规定期限内未能任命仲裁员，未能任命其仲裁员的缔约一方同意由联

合国秘书长任命之。如缔约双方未能就首席仲裁员的任命达成一致意见，缔约双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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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之。 

  三、 仲裁庭将根据本协定、缔约双方签订的其他类似协定进行裁决。仲裁庭的裁决

由多数票作出，并且是终局的，具有拘束力。 

  四、 缔约双方各自承担其仲裁员及参加仲裁程序的代表的费用。首席仲裁员的费用

和有关其他费用由双方平均负担。 

  五、 仲裁庭可制定自己的程序。 

  第十条 

  一、 本协定自缔约各方相互通知为使本协定生效的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已经完成之日

起 30 天后生效，有效期为 10 年。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协定期满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

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继续有效。 

  本协定十年有效期满后，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但

在通知终止后的一年内仍然有效。 

  二、 对本协定失效前已进行的投资，本协定的规定自协定终止之日起十年内继续适

用。 

  本协定于 1983 年 2 月 10 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罗文和英

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在解释发生分歧时，以英文本作为参考。 


